僑務委員會為充實僑教教材內容，鼓勵海外華語文工作者及文教團體編寫華語文教材、製作教具及視聽教材，訂有「補助海外編製華語文教材作業要點」，每年受理時間為10月1日至12月31日。有意者請於上述時間內申請，並請聯繫駐胡志明市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李秘書（電話：08-38346408）。相關作業要點及申請表件，請逕至「全球華文網」上「活動公佈欄」下載相關表件（http://www.huayuworld.org）。















